
第 1852號公告 地產代理條例 (第 511章 )

現依據《地產代理條例》第 30條的規定公布，地產代理監管局紀律委員會對下述持牌人行使下
述紀律制裁權：

牌照號碼 C-000982
持牌人姓名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
有關事項 持牌人以「美聯物業」名稱經營： 

 (i) 違反《地產代理常規 (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 ) 規例》第 9(1)條；及 
 (ii) (同上 )。

決定日期 2023年 2月 14日
紀律制裁決定 1. 就上述事項 (i)：

(a) 譴責；及
(b) 罰款港幣 75,000元。

2. 就上述事項 (ii)：
(a) 譴責；及
(b) 罰款港幣 75,000元。

2023年 3月 31日 地產代理監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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